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财务数据简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披露范围：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

２

、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３

、相关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方正证券（母公司）

２０

，

４１８．９７ ９

，

００６．２４ １

，

４５５

，

５０４．５７

瑞信方正

１

，

５９９．２７ ２．３４ ８４

，

１５１．３７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2

年

6

月

7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025

、

200025

股票简称：特力

A

、

B

公告编号：

2012-012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6

日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中核大厦十五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张瑞理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148,418,885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份的

67.38%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代理人）

1

人，代表股份

145,870,56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份的

66.22%

。

3

、

B

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2,548,325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份的

1.16%

。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议案一、审议《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议案二、审议《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议案三、审议《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议案四、审议《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议案五、审议《

2011

年年度审计报告》（境内、外版）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议案六、审议《

2011

年年度报告》（境内、境外版）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议案七、审议《关于

2011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议案八、审议《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议案九、审议《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议案十、审议《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通过。

议案十一、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在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前，独立董事候选人蒋红军先生、刘鸿玲女士和韦少辉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结果如下：

选举张瑞理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当选。

选举罗伯均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当选。

选举傅斌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当选。

选举张俊林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当选。

选举张建民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当选。

选举俞磊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当选。

选举蒋红军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当选。

选举刘鸿玲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当选。

选举韦少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当选。

议案十二、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结果如下：

选举关志才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当选。

选举张心亮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当选。

选举富春龙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45,870,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3.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548,3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4．

表决结果

:

当选。

经本公司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议选举王光叶、柯文生为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以上五位共同组成特力集团第七届监事会。

另外，在股东大会上，本公司独立董事还就

2011

年度的工作向与会股东进行了述职。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陈国尧、朱耀龙律师为本次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六日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3038

号现代国际大厦

28

层

二

○

一二年六月

致：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

《证券

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

《从业办法》

"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

试行

)

》

（以下简称

"

《执业规则》

"

）及《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的委托，委派陈国尧律师、朱耀龙律师出席公司二

○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从业办法》和《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

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

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和《从业办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系由董事会提议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巨潮信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

通知》

"

）。《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

会并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同时列

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有关议案的内容已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

9

：

30

如期在深圳市深南中路中核大厦十五楼公司会议室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通知》所载明的相应事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

长张瑞理先生主持。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均已提交出席会议的股东。

经审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以及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时间，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所律师对公司截止

2012

年

6

月

1

日下午

3

时深圳证劵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东名册与出席会议股东的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以

及股东签到册的核对和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3

名，代表股份

148,418,8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220,281,600

股的

67.3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除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公司聘请的本所律师也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是：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

、《

2011

年年度审计报告》（境内、外版）；

6

、《

2011

年年度报告》（境内、境外版）；

7

、《关于

2011

年利润分配方案》；

8

、《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

9

、《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10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11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2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中所载明的议案一致。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没有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现场没有提

出新的议案。

五、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现场投票方式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就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进行了

表决，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知》中

列明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有效通过，具体的表决结果如下

: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3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4

、《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5

、《

2011

年年度审计报告》（境内、外版）

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6

、《

2011

年年度报告》（境内、境外版）

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7

、《关于

2011

年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8

、《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

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9

、《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10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11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张瑞理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罗伯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傅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张俊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张建民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俞磊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蒋红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刘鸿玲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韦少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12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关志才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张心亮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富春龙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同意票为

148,418,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100%

；反对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表决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彭章键

陈国尧

朱耀龙

二

○

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2012-36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6

日

2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勤丰路

1015

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承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07,767,117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53.88%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7,767,117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赞成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该议案详见

2012

年

5

月

17

日披露于巨潮咨询网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鉴证律师：李佳霖、刘春城

（三）结论意见：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5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

2012-029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惠州桑梓湖畜牧良种有限公司

90%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

（临时）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惠州桑梓湖畜牧良种有限公司

90%

股权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实施本次收购的意见。（详见

2012

年

4

月

18

日巨潮资讯网及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2012

年

5

月

8

日，公司与香港佳业发展公司

(

股权转让方，以下简称

"

佳业发展

")

、武汉瑞世普禾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

股权转让方，以下简称

"

普禾生物

")

及惠州桑梓湖畜牧良种有限公司（标的公司，以下简称

"

桑梓湖公

司

"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

"

协议

"

）。（详见

2012

年

5

月

10

日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的《关于收购惠州桑梓湖畜牧良种有限公司

90%

股权的进展公告》、《拟进行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惠州桑

梓湖畜牧良种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协议，本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893.25

万元（含税价）收购桑梓湖公司

90%

股权及股东权益。收购

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桑梓湖公司

90%

的股权，佳业发展持有桑梓湖公司

10%

的股权，桑梓湖公司成为本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协议签订后，须向惠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报批，由桑梓湖公司办理具体变更手续，佳业发展

和普禾生物协助。公司现就该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公告。

一、完成向惠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报批手续

日前， 桑梓湖公司收到惠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关于惠州桑梓湖畜牧良种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

复》（惠外经贸资审字

[2012]163

号），批复如下：

1

、同意普禾生物将其持有桑梓湖公司的

75%

股权，佳业发展持有桑梓湖公司

25%

股权中的

15%

的股权转

让给本公司。

2

、股权转让后，桑梓湖公司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仍为

2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认缴

18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90%

；佳业发展认缴

2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

10%

，双方按各自认缴出资比例分享利润与承担

经济风险。

二、签订了《股权转让价款确认书》

近日，公司与佳业发展、普禾生物三方根据对桑梓湖公司资产实际盘点和交割情况，签订了《股权转让价

款确认书》。具体如下：

1

、桑梓湖公司资产实际盘点情况

（

1

）生猪：减少人民币

20.5

万元；

（

2

）饲料与兽药：增加人民币

20.7

万元；

（

3

）净债务：增加人民币

32.51

万元，

桑梓湖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减少人民币

32.31

万元。

2

、最终的股权转让总价款和各期支付安排

公司与佳业发展、普禾生物三方根据对桑梓湖公司资产实际盘点和交割情况，签订了《股权转让价款确

认书》。确定最终的股权转让总价款和各期支付安排如下：

（

1

）原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893.25

万元（含税价），现调整为

864.171

万元（含税价），即最

终股权转让总价款在原协议基础上减少人民币

29.079

万元。

（

2

）股权转让总价款依然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随总价款的变化各期支付安排进行调整如下：

首期股权转让价款调整为人民币

561.71115

万元；

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调整为人民币

259.2513

万元；

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为一次性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调整为

43.20855

万元。

3

、除对股权转让总价款及各期支付进行调整外，关于此次收购的其他安排保持不变。

三、备查文件

1

、惠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关于惠州桑梓湖畜牧良种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惠外经贸资审字

[2012]163

号）；

2

、《股权转让价款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2-031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6

日（周三）上午

10:00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3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表决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周宁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190,883,67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8.2855%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廖宏浩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监事代表贾鹏云先生、法律顾问朱卫江、廖宏浩

律师和两名股东代表周宁先生、翟姗姗女士担任监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票、计票过程。

议案：关于公司为中关村建设

13,000

万元续贷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90,883,6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朱卫江、廖宏浩；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46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28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6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1

日以电话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

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通知、召开和表决程序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胡敏先生主持，经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的议

案。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表决同意聘任郭北琼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到本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郭北琼先生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独立意见》，同意聘

任郭北琼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内部问责制度》的议案。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内部问责制度》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六日

附件：

郭北琼先生简历：男，

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经济师职称。历任徐州肯沃驰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董事、副总经理、监事会主席。

现任本公司战略投资部总监、南京新联电讯仪器有限公司董事、南京新联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郭北琼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在担任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期间，因在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前十日内违规卖出宏达新材股票，于

2011

年

11

月受到深交所通报批评的处分。

证券代码：

002557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28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已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

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7

日顺利实施了权益分

派方案：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260,00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7.0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由

260,000,000

股增加至

338,

000,000

股。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目前公司已在

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和《公司章程》的备案，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取得换发后的营

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26,000

万元变更为

33,800

万元，其它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936

证券简称：华西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2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华泰证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议及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于

2011

年

3

月

8

日、

3

月

31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公司发展战

略、证券市场情况以及公司经营财务状况处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1688

，股票简称：华泰证

券）的股份，并决定处置的时机与数量。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

4

月

1

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站和《证

券时报》进行公开披露。

自

2012

年

5

月

29

至

2012

年

6

月

5

日，公司已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出售华泰证券

208.598

万股股份，交易均

价为

11.58

元

/

股，通过该交易在扣除成本及相关税费后产生的净利润为

1,808.45

万元，占公司上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的

11.90%

。目前公司还留存华泰证券股份

4,326

万股，公司董事会将遵照股东大会授权，择机处置。

特此公告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6

日

证券代码（

A/H

）：

000063/763

证券简称（

A/H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201227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6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754

号《关于核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

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面值不少于总发行面值的

50%

，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

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

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7

日


